
辽宁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职责(试行)

为加强我校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明确指导教师工作职责，确保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特制定我校研

究生指导教师工作职责。

一 指导教师应在学术、科研、思想道德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应该做到品行端正、治学严谨、学

风正派、教书育人，做学生的表率。

二 指导教师对所指导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负责，严格要求，努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三 指导对象一经确定，指导教师应首先帮助学生确定研究方向并在一周内指导学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四 在课程学习和论文工作中，指导教师应履行以下几方面的职责：

1 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指导学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任务，开设研究方向课；

2 指导学生阅读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

3 审查论文工作的调研计划，检查执行情况；

4、确定论文题目，审查论文开题报告和中期检查报告，指导论文的理论分析、试验和写作；

5 对研究生论文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指导，对研究生论文的进度进行督促检查，在指导过程中注意提高

研究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6 对论文内容、格式、学术水平负责；

7 指导学生的教学实践和学术报告；

五 在研究生进行答辩前，就研究生政治表现、理论基础、科研能力和外语水平等方面写出书面意见；就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水平做出评语。

六 向答辩委员会汇报所指导的研究生的综合情况。

七 应熟悉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有关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

八 应熟悉辽宁工业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九 应熟悉辽宁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要求。

十 应至少可以开出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的一门课程。



十一 对所指导的研究生请假、休学、退学及奖惩提出意见，对不宜继续培养的研究生，指导教师有责任

提出终止继续培养的报告；对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可推荐参评辽宁工业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十二 指导教师如短期外出，要事先对研究生的学习和课题工作做好安排。

十三 指导教师如外出时间超过三个月，相关院（系、部）应为研究生配备其它指导教师代为指导；如外

出时间超过一年、或工作关系调离学校者，相关院（系、部）应与研究生学院协商为研究生更换指导教师。

十四 本规定的解释权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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